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橋頭簡易庭裁定

114年度橋秩字第1號

移送機關  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

被移送人    薛錦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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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4

年1月1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470014600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

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移送人薛錦昌不罰。

　　事實理由及證據

一、移送意旨略以：被移送人於民國113年12月15日起至同年月3

0日止之每日17至18時許，牽著2隻狗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

○○路000號1至2號樓之高雄市私立佳貝樂托嬰中心（下稱

系爭托嬰中心），對系爭托嬰中心之嬰兒家長咆哮：這邊是

人行道汽車不能開上來，我已經拍了5張照，再停上來我要

檢舉通知警方等語。因認被移送人所為已屬藉端滋擾公司行

號、縱容動物嚇人，有違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、第7

0條第3款等規定，爰移請裁處等語。

二、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，

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

序維護法案件，除本法有規定者外，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

定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亦有明定。復按藉端滋擾住戶、

工廠、公司行號、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，處3日

以下拘留或新臺幣（下同）12,000元以下罰鍰；驅使或縱容

動物嚇人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12,000元以下罰鍰，社會秩

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、第70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被移送人於警詢時坦承上開客觀事實，惟否認有何違序行

為，並辯稱：我是為了勸導違規停車之家長等語。經查，被

移送人之行為地點，確實屬於不得停放汽車之人行道，且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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勸導之聲音非大，除表示欲依法檢舉違規停車之行為以外，

並無其他不理性、不相干之發言，而其所牽之2隻狗，體型

亦非壯碩，且有繫牽繩，不致使人心生畏懼，此有監視器錄

影畫面擷圖2張及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在卷可證。是依當時之

情形，被移送人之行為，屬於對違規民眾之善意勸導，並無

藉端滋擾公司行號、縱容動物嚇人等情事，自與移送機關所

指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、第70條第3款等規定之要

件均不符，是依上開說明，應為被移送人不罰之諭知。

四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蔡凌宇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
由，向本庭提出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郭力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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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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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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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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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ont-size: 2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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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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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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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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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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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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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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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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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橋頭簡易庭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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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送機關   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
被移送人    薛錦昌




上列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4年1月1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470014600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移送人薛錦昌不罰。
　　事實理由及證據
一、移送意旨略以：被移送人於民國113年12月15日起至同年月30日止之每日17至18時許，牽著2隻狗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○路000號1至2號樓之高雄市私立佳貝樂托嬰中心（下稱系爭托嬰中心），對系爭托嬰中心之嬰兒家長咆哮：這邊是人行道汽車不能開上來，我已經拍了5張照，再停上來我要檢舉通知警方等語。因認被移送人所為已屬藉端滋擾公司行號、縱容動物嚇人，有違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、第70條第3款等規定，爰移請裁處等語。
二、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除本法有規定者外，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亦有明定。復按藉端滋擾住戶、工廠、公司行號、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（下同）12,000元以下罰鍰；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12,000元以下罰鍰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、第70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被移送人於警詢時坦承上開客觀事實，惟否認有何違序行為，並辯稱：我是為了勸導違規停車之家長等語。經查，被移送人之行為地點，確實屬於不得停放汽車之人行道，且其勸導之聲音非大，除表示欲依法檢舉違規停車之行為以外，並無其他不理性、不相干之發言，而其所牽之2隻狗，體型亦非壯碩，且有繫牽繩，不致使人心生畏懼，此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2張及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在卷可證。是依當時之情形，被移送人之行為，屬於對違規民眾之善意勸導，並無藉端滋擾公司行號、縱容動物嚇人等情事，自與移送機關所指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、第70條第3款等規定之要件均不符，是依上開說明，應為被移送人不罰之諭知。
四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蔡凌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，向本庭提出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郭力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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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序維護法案件，除本法有規定者外，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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